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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已進一步回購(i)本金額為2,000,000
美元的二零二二年票據I，佔已發行二零二二年票據I本金總額的0.80%；(ii)本金
額為5,000,000美元的二零二二年票據II，佔已發行二零二二年票據II本金總額的
1.67%；(iii)本金額為2,000,000美元的二零二二年票據III，佔已發行二零二二年票
據III本金總額的0.91%及(iv)本金額為1,000,000美元的證券，佔已發行證券本金總
額的0.50%。

董事會可酌情決定回購的二零二二年票據I、二零二二年票據II、二零二二年票據
III及證券會否註銷。

本公司部分回購未償還的優先票據及證券（如該等公告及本公告所披露）概述如
下：

票據╱證券
回購票據╱

證券累計本金額

原已發行的
票據╱

證券本金總額

回購票據╱
證券佔原

已發行的票據╱
證券百分比

二零二六年票據I 9,000,000美元 300,000,000美元 3.000%
二零二六年票據II 7,000,000美元 400,000,000美元 1.750%
二零二五年票據 1,000,000美元 350,000,000美元 0.286%
二零二二年票據I 11,500,000美元 250,000,000美元 4.600%
二零二二年票據II 15,000,000美元 300,000,000美元 5.000%
二零二二年票據III 10,050,000美元 220,000,000美元 4.568%
證券 4,000,000美元 200,000,000美元 2.000%

本公司將繼續監察市場狀況及其財務結構，並可能於適當時候進一步回購其優先
票據及╱或資本證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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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未必會於將來進一步回購優先票據及╱或資本證券。本公司優先票據及╱
或資本證券持有人及其他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，本公司不時購買任何優先票據
及╱或資本證券將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。概不保證回購任何優先票據及╱或資
本證券的時間、金額或價格，亦不保證本公司會否作出任何進一步回購。因此，
本公司優先票據及╱或資本證券持有人及其他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任何優先
票據及╱或資本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正榮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會主席
黃仙枝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仙枝先生、劉偉亮先生、李洋先生及陳偉健
先生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歐國偉先生，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海林博
士、王傳序先生及林華先生。


